
湛江市公路管理局（本级）2016年

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
2016年我局“三公”经费总额为15.95万元，其中：一是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二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1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20万元减少9万元。主要原因是根据公车改革政策，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和运维费用。2016年我局未购置车辆，我局公务用车保有量为5辆,其中执法用车2辆。三是公务接待费4.95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113批次，接待1185人次。较年初预算数10万元减少5.05万元。主要是我局严格执行有关公务接待的管理规定，减少公务接待支出。
专业名词解释
“三公”经费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
